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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洋基金会〔2022〕5 号 

    

   

关于印发《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
制度》的通知 

 

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全体成员： 

为了规范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的管理工作，提高基

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，特制定《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管

理制度》，经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。 

特此通知      

 

 

2022 年 11 月 25 日 

           

抄送：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

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

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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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
 

第一章：总则 

第一条：为了规范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的管理工作，提高基

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，特制定本专项基金管理制度。 

第二条：本制度适用于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的专项基金，包括但不限

于捐赠基金、项目基金和救助基金等。 

第三条：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以公益为宗旨，注重社会

效益和捐赠者的意愿，遵循公正、透明、高效和负责任的原则。 

第四条：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

政策，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同时兼顾国际公益标准和最佳实践。 

第二章：基金管理流程 

第五条：基金设立和管理 

1、基金设立：基金可以由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自行设立，也可以接

受捐赠者的设立要求，设立时应明确基金名称、基金目的、资金来源和使

用范围等。 

2、基金管理委员会：基金应设立管理委员会，由苏州澳洋公益基金

会负责人、专业人士和捐赠者代表等组成，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和决策。 

第六条：基金申请和审批 

1、基金申请：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向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提交基金

申请书，申请书应包含基金使用的具体计划、预算和效益评估等内容。 

2、基金审批：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的申请和审批由基金管

理委员会负责，根据基金的设立目的和资金情况，进行评估和决策。 

第七条：基金使用和监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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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基金使用计划：基金受益单位应根据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要求，制

定详细的基金使用计划，包括项目目标、预算和时间表等。 

2、基金使用监督：基金管理委员会应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，确

保资金使用符合基金设立目的和捐赠者的意愿，并及时向捐赠者和社会公

众公开相关信息。 

第八条：基金评估和报告 

1、基金评估：基金管理委员会应定期对基金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估，

评估内容包括项目实施情况、社会效益和捐赠者满意度等。 

2、基金报告：基金管理委员会应向捐赠者和社会公众及时提供基金

的年度报告和财务报表，公开基金的收支情况和使用效果。 

第九条：基金终止和清算 

1、基金终止：基金管理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决定终止基金的设立，

并向捐赠者和受益单位做出说明。 

2、基金清算：基金终止后，基金管理委员会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

捐赠协议的规定，进行基金的清算和结算。 

第三章：附则 

第十条：本制度由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拟定，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和

修订。 

第十一条：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生效，并适用于所有苏州澳洋公益基

金会的专项基金管理工作。 

第十二条：如有违反本制度的规定，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将根据情况

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警告、暂停资金支持、解除合作关系

等。 

第十三条：本制度的修改和解释权归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所有，并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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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管理委员会的审议和批准。 

第十四条：本制度解释权归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所有，如有疑义，苏

州澳洋公益基金会有最终解释权。 

 

 

 


